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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情况

调 研 报 告

随着城市居民住宅小区数量不断增长，小区业主对物业服务

的需求不断增强，物业管理在民生保障、维护稳定、疫情防控等

工作中的作用日渐显现，专业化、市场化、社会化的物业服务行

业格局逐步形成。为规范住宅小区物业管理，更好运用法治方式

推进城市基层治理，在奋力建设产业强劲、开放领跑、绿色示范、

人民共富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中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，岳阳楼区人

大常委会 2022 年组成调研组，开展了中心城区(岳阳楼区、经开

区、南湖新区)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专题调研。调研组深入各街道办

事处、社区、住宅小区，通过座谈讨论、现场走访、问卷调查等形

式展开调研，并对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近年来物业纠纷案件受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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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市政府“12345”政务热线涉物业纠纷投诉数据进行分析研判，

现综合调研情况如下。

一、物业服务管理多元并存

岳阳市中心城区辖街道办事处（管理处）22 个，乡（镇）3

个，常住人口约 98.04 万人。除老街区和“城中村”等居民区外，

中心城区有各类住宅小区 1232 个。其中，签约物业服务企业提

供服务的住宅小区 512 个，占比 41.5%；业主物业自治管理的住

宅小区 429 个，占比 34.9%；社区或单位等托底物业管理的住宅

小区 291 个，占比 23.6%。

专业管理占主导。512 个住宅小区引入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

业服务管理。一是 312 个商品房住宅小区，引入物业服务企业的

主要形式为建设单位直接聘请或小区业主委员会重新选聘，物业

管理服务全方位覆盖。二是 160 个企事业单位原职工住宅小区，

一部分以“单位保底、居民配套”方式引入物业服务企业，另一

部分在社区指导下成立业主委员会，选聘物业服务企业。三是 27

个还建安置小区，一般由“经建投”机构安排物业服务，并承付

部分业主的物业费。四是 13 个公租房、廉租房小区，其享有政

策支持，由产权单位引入物业服务企业。

自主管理为补充。429 个住宅小区未引入物业服务企业，但

业主实行自主有限物业服务管理。一是 178 个商品房住宅小区，

其规模不大，房屋老旧，业主自主聘请人员开展基础管理，物

业费交纳标准较低。二是 201 个企事业单位原职工住宅小区，

因业主人际关系稳定，小区内部和谐，由全体业主小额出资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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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请有关人员进行服务管理是较好选择。三是 47 个还建安置小

区，其业主多数保留种养习惯，内部管理水平较低，只能由社区

动员业主出资请人进行基础管理。四是 3 个公租房、廉租房住宅

小区。此类小区业主安保需求不大，往往由产权单位安排“零就

业”家庭承担保洁工作。

托底管理作基础。291 个住宅小区由社区或单位等托底进行

物业服务管理。一是 76 个商品房住宅小区，多为早期开发，价格

低廉，业主对物业管理需求低，一般由社区对其进行保洁等托

底管理。二是 173 个企事业单位原职工住宅小区，企业破产改制

后，其职工住宅小区面临“失管”，社区主动将其纳入维护。三

是 28 个还建安置住宅小区，这类小区往往存在公共产权纷争，

加之“房产证”办证难，小区业主基本不缴纳物业费，只能由社

区托底管理。四是 14 个公租房、廉租房小区，分布零散、管理

不易，也由社区安排人员进行基础保洁。

二、物业管理工作的实践与创新

近年来，为进一步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住宅物业服务需

求，基层各级组织积极实践，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办法。

党建引领与物业管理相结合。经开区北港社区构建住宅小区

“红色物业”模式，落实业主党员向社区报到制度，组建住宅小

区功能型党支部，优先推荐小区支部书记担任业主委员会主任，

引导党员业主参与物业管理，得到了省、市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高

度评价。

网格治理与物业管理相结合。岳阳楼区创新出“党建+网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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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微治理”模式，构建了网格信息“分类处理、分级负责、限期

办结、闭环运行”的管理体系。2021 年，全区网格共上报、处置

包括部分物业纠纷在内的网格事件 11925 起，事件处置率达

93.4%，有关经验被中央政法委、中央综治办在全国推介。

居民自治与物业管理相结合。东茅岭街道东井岭社区等针对

建设早、设施老的还建安置小区、敞开式居民点等管理难问题，

建立小区管理联席会议机制，片区居民共同确定管理规约，开展

物业管理，引进社会服务，居民自治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当前中心城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，这些问

题贯穿住宅小区的建设、交付、使用的全过程，涉及行政管理、开

发建设、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、业主等主体。

业委会成立不规范。业主委员会成立过程中常见两类问题：

一是参与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，二是选举结果合法性、有效性存

在争议。主要体现：1.业主大会筹备组的人员组成、工作范围、

工作程序等无法可依。富兴鹏城、碧桂园、佳汇华庭等小区均有

业主就筹备组设立、人员资格界定等事项向行政部门投诉，而行

政主管机关处理投诉亦缺失依据。

2.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经费由建设

单位承担。建设单位拒不履行提供经费的义务时，有关部门没有

具体制约措施。

3.在住宅小区筹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时，建设单位考虑到成

立业主委员会可能影响其利益，遂拒绝提供业主名册，由此，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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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业主大会的召开举步维艰。

4.业主委员会选举成立后，建设单位或相关业主基于自身权

益，对其成立的“合法性”提出质疑，或投诉至行政机关，或起

诉至人民法院。因受理机关的不同，产生的结论亦存在差异。金

中环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因此纷争与自认为适格的“业主委员会”展

开长达五年的诉讼拉锯战。

5.实践中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往往与业主维权事件密切相

关，当其诉求实现后，业主委员会成员不作为、乱作为现象时有

出现。恒大绿洲等小区多次出现业主对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当的质

疑和投诉。

物业服务争议多。物业费收取标准及交纳、使用，是业主和

物业服务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，也是物业管理活动中的突出

问题，主要争议：1.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日常保洁、设施维修义

务等服务质量的不满，极易引发物业费收缴纠纷。北控岳州府等

小区业主因相关问题曾出现群体性矛盾。

2.业主人身及财物遭受侵害，物业服务企业是否需要担责，

也是常见争议。富兴康城等小区均有业主因财物损坏、被盗等问

题与物业服务企业产生物业费交纳纠纷。

3.是否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存在争议。世纪华城等小区

业主认为房屋外墙脱落、渗水等问题，应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

修缮，而物业服务企业认为应启动住宅专项资金维修，因此修

缮项目搁置，业主则拒交物业费进行对抗。

4.小区会所设施、车位权属及公共收益分配存在纠纷。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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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建设单位不提供物业用房，或私自处分物业用房；业主委

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对外招租，共有部分形成收入及使用不明

确。山水一城等小区业主多有投诉。

小区管理新旧矛盾交错。1.新旧物业服务企业交接不畅。原

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退场，引发新、旧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

三方矛盾。如枫桥尚城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交接矛盾积累已久、难

以调和，业主深受其扰。

2.企事业单位原职工老旧住宅小区，其物业设施配套缺失或

老化，业主生活环境不佳。如原地区工程公司某小区，脏乱差问

题难以根治，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形象均受到不同影响，投诉频

发。

职能部门监管指导不顺。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物业行政

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等

组织，对物业管理和纷争、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成立、选举、

履职等具有监督、指导、协调职能。前述问题和纠纷的形成或未

决，与行政机关履职多有关联，主要体现：1.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对主管部门监督指导业主委员会的范围界定不明晰，导致业主委

员会账目不清、公共收益分配不明等问题监督薄弱。

2.街道、社区难以有效监督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职。某些别有

用心的业主成为业主委员会成员后，利用职权追求不当利益，属

地街道、社区对此缺乏管理抓手。

3.违章搭建、配套设备设施变更、门面商铺噪音等问题投诉

处理难到位。面对小区业主投诉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任难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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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，或难有作为。

四、对策与建议

针对物业管理工作的短板，建议加强普法宣传，让《民法典》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家喻户晓，遵循“小快灵”“小

切口”地方立法原则，适时跟进针对性立法，补齐薄弱环节，以

良法促进发展、保障善治。

指导制定《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组织规则》，将业主大会、

业主委员会的成立、运行纳入法治轨道。《民法典》规定“地方

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

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”。据此，建议推动指导制定《业主大会、

业主委员会组织规则》等地方性规范，就业主大会召集程序、参

与者（建设单位、业主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行政机关等）的权利义

务、筹备组及业主委员会的地位及运行、管理公约及议事规则的

法律地位、法律责任等进行具体规定。

落实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，将联席会议制度作为解决监管

空白、化解矛盾纠纷的常规举措。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政

府应当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研究解决物业管理活动

中的重大问题。建议进一步细化联席会议制度条款，明确解决物

业问题的工作程序和方式，充分发挥各部门综合协调的管理职

能，化解物业管理活动中的监管盲区。

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推动自治、自律的制度建设，建立物业

服务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。针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和物业从业人

员资格门槛较低的现状，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编制物业服务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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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、信用惩戒制度，落实落细从业人员资格等，定期向社会公布

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惩戒信息。

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制度化，解决规划、建设滞后问题。省《物

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支持老旧住宅小区内的

道路、照明、绿地及文化体育、安全防范、物业服务用房等配套

建筑及设施设备的改造建设。因此，应进一步明确老旧小区改造

与管理的衔接机制，推动对老旧小区改造与管理工作的常态化、

制度化。

（岳阳楼区人大常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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